
2024年5月24日，市政府印发《盐城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三年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今后三年

的工作目标，在着力提升秸秆还田质量、健全完善秸秆收储网络、培大育

强收储运销主体、拓展秸秆综合利用渠道、发展壮大规模利用企业等6个方

面提出具体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扶持政策，加快推进我市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高质量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

0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重要

指示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关于“三农”工作

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抢抓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创建有利契机，将秸秆综合利用纳入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市、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大局中统筹谋划、协调发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地制

宜、离还并举，科技支撑、高效利用，组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三年提升行

动，全面完善提升秸秆收储运用体系，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

合利用产业化格局，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农民增收致富与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发展。

02. 工作目标

通过三年努力，实施秸秆还田的稻麦规模种植田块至少完成一遍犁耕

深翻，为夺取粮食高产稳产奠定基础；以千亩及以上稻麦规模种植点和国

省考断面、重点河道沿线为重点区域，继续推进稻麦等秸秆全量离田，稻

麦等秸秆离田综合利用率年均增长5个百分点。2024年，全市稻麦等秸秆

离田综合利用率由27%提高到32%，秸秆收储运用体系进一步完善。到

2026年，全市稻麦等秸秆离田综合利用率提高到42%。

01. 着力提升秸秆还田质量

积极推广适合我市农业生产特点的小麦秸秆深旋深翻机械化还田与水

稻机插秧配套集成技术。

02. 健全完善秸秆收储网络

合理规划建设、改造提升乡镇或区域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支持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村级秸秆收储转运点。

03. 培大育强收储运销主体

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

干、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销体系。

05. 发展壮大规模利用企业

培育扶持一批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规模利用企业。

06. 加大力度招引重大项目

将秸秆产业化利用纳入全市招商计划，加大秸秆综合利用企业、项目

招引力度。

01. 加大资金投入

市财政在各县（市、区）落实专项经费的基础上，原则上按1:1比例进

行配套补助。

01. 强化组织领导

建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经费保障。

02. 强化工作落实

科学制定秸秆还田和离田计划，大力推进秸秆产业化利用项目建设，

着力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

03. 强化宣传引导

广泛开展宣传培训，解读发展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相关政策措

施，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的良好氛围。

02. 落实优惠政策

优先安排秸秆产业化利用重点项目、秸秆收储堆场、秸秆初加工等用

地。符合条件的秸秆捡拾、打捆、切割、粉碎、压块等初加工实行农业生

产用电价格。建立农作物秸秆运输“绿色通道”，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

况下快检快速放行。

04.

扩大秸秆燃料化利用，支持建设秸秆制绿色甲醇项目。拓展秸秆饲料

化、基料化利用。推广秸秆原料化利用，培育壮大草帽、草篮、草绳

拓展秸秆综合利用渠道

（帘）等本土编织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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